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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館服務對象以本校教、職員、生、校友、退休教職員工、慈濟志業體同仁及其眷

屬、校外人士為主，提供閱覽、參考、借閱、影印、資料檢索等服務。 

二、 本館開放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八點三十分至夜間十點，週六及週日上

午八點三十分至下午五點三十分。遇寒暑假、特殊情況得酌情另設開放服務時間。

國定、校定假日不開放。每月最後一日上午休館維護館內設施，若遇國定假日、週

六或週日則提前一天。開放時間內若遇停電，緊急電源啟動半小時後仍未恢復正常

供電則休館，如遇緊急電源未能啟動，立即休館。 

三、 凡年滿二十歲或專科（含）以上在學之校外人士入館，須憑本人有照身分證件至櫃

台登記，並換證刷卡入出館，當日離館前須歸還入館證，若遺失入館證則須賠償五

十元。欲辦借書證者應依本館「圖書館校外人士、畢業校友暨退休教職員工申請借

書證實行要點」及「慈濟大學圖書館教職員工眷屬讀者證申請使用辦法」辦理。 

四、 國小以下志業體同仁眷屬須由家長陪同入館。 

五、 食物、飲料、寵物、違禁品等，不可攜入館內。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本

館恕不負責。校外讀者入館，不得攜帶非本館書籍入館，僅得攜帶筆記型電腦及必

要文具用品。 

六、 在館內須衣著整齊，不得穿拖鞋，保持安靜、清潔，不得吸菸、飲食及其他影響讀

者權益之行為。 

七、 入館閱覽不得以書籍或私人物品預佔座位。 

八、 館內各區禁止做為個人家教、補習之用。 

九、 書刊資料、傢俱、設備等，請多加愛護，如有遺失、污損等情事，書刊資料應按「慈

濟大學圖書館管理規則」之規定賠償，傢俱及設備應照時價賠償。 

十、 如欲借閱本館資料，請按本館管理規則之借閱規定辦理，未辦妥外借手續不得攜出

館外。 

十一、 圖書資料閱覽後，請置於書車上。 



十二、 凡違反本須知規定及本館公告事項者，本館得請其離館，並暫停其借閱資料及使用

館內設備三十日。 

十三、 本須知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